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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一、 食藥署網站改版 

點閱快易懂 

二、 節慶扮裝狂歡     

戴對隱形眼鏡 

三、 藥品分級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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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食藥署網站改版 點閱快易懂  

二、  

 

三、  

現代網路資訊蓬勃發展，食品藥物管理署

（ 以 下 簡 稱 食 藥 署 ） 官 方 網 站

（www.fda.gov.tw）電腦版已採用響應式網頁

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簡稱 RWD），

於 10 月改版上線，可根據民眾使用的桌機、

平版、手機，自動調整網頁版面配置，讓閱讀

資訊更便利。 

值得一提的是，食藥署新版官方網站電腦版，以清

新簡約的功能設計，將版面區分為主選單區、熱門議題、

公告資訊及食藥闢謠專區等專區；並以圖像式導引分

類，讓使用者輕鬆點選瀏覽。 

重點專區介紹如下：  

1. 熱門議題專區：整合社會關注重要

議題的相關資訊，放在網站最顯眼的

位置，讓民眾在第一時間得到想要了

解的資訊。 

2. 公告資訊區：公告近期內食藥署的最

新法規與標準等重要訊息。 

3. 食藥闢謠專區：為民眾解惑新聞及網

路上的食藥謠言，避免過度恐慌，並

注意使用安全性。 

4. 主題專區：主要提供食藥署近期熱門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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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快速連結，包括與民眾相關的資訊及機關主

要業務，置於網站首頁便於瀏覽。 

5. 業務專區：包含食藥署的食品、藥品、醫療器材、

化粧品、管制藥品、實驗室認證、區管理中心、邊

境查驗專區、研究檢驗、製藥工廠管理及通報及安

全監視專區等，各單位主要服務項目介紹與公告資

訊。 

6. 活動訊息：展示近期舉辦的研討會、說明會及記者

會等活動。 

食藥署將即時更新網站內容，呈現最

新的食品及用藥安全資訊，讓民眾時時刻

刻藥求安全、食在安心! 

二、節慶扮裝狂歡 戴對隱形眼鏡 

聖誕節及跨年活動相繼到來，此時許多民眾會趁著節日，

配戴彩色隱形眼鏡參加化粧舞會或 Cosplay（角色扮演）活動，

但因為隱形眼鏡是與眼睛角膜直接接觸，近年來，隱形眼鏡之

不良反應事件時有所聞，主因大多是配戴時間過長，或未確實做好清潔等使用不

當情形，恐將造成角膜潰瘍、角膜炎（含感染性角膜炎）、結膜炎（含巨大乳突

性結膜炎）、虹彩炎等傷害，嚴重者甚至還可能導致失明。 

依據我國藥事法及醫療器材管理辦法的規定，彩色隱形眼鏡，俗稱「角膜變

色片」，是以醫療器材列管，無論國產或輸入，均須通過食藥署查驗登記審查，

確認產品安全、效能及品質都符合規定，取得醫療器材許可證，始可製造販售。 

建議消費者在選購彩色隱形眼鏡前，務必檢視產品的許可

證字號等相關資訊，以確認產品之合法性、產品仍在有效期間

內，並依產品使用說明書所載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妥善使用，

以確保健康安全。 

食藥署為保障消費者使用彩色隱形眼

鏡的衛生安全，持續監控上市後產品之品

質。若民眾發現有不良品或發生不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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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可通報衛生福利部所建置之「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網址：

http://qms.fda.gov.tw/tcbw/，或撥打通報專線：02-66251166-6401。歡迎民眾藉由

通報機制，共同建構健康安全的醫療器材使用環境。 

三、藥品分級報你知！ 

七十五歲的張老先生常年過敏流鼻水，親友好心推薦他吃許多藥品，卻因未

依照標示服用藥品，反而造成嚴重過敏而就醫。為了解民眾的用藥習慣，食藥署

於今（105）年進行「國人常見指示藥、成藥用藥行為調查」，報告指出近 6成半

的國人有自行購買指示藥或成藥情形，雖有 6成 8的民眾具處方藥與非處方藥的

概念，但僅 5成左右知道我國有藥品分級制度，顯示民眾對藥品分級制度認知尚

待加強。 

我國將市售藥品依安全性歸納為三級 : （1）

「成藥」是普通級，藥性緩和，民眾可以自行購買，

但使用前仍要看使用說明書。（2）「指示藥」是輔

導級，不需醫師診斷處方，可在醫師、藥師或藥劑

生指示下使用。（3）「處方藥」是限制級，由醫師

針對病人開處方箋，經由藥師調劑後交付病人，是

個人專屬藥品，不適合與他人分享。 

食藥署提醒，民眾每次在使用藥品前，應看外

盒說明或說明書（仿單），知道藥品名稱、成分、

用途（適應症）、用法用量、注意事項、副

作用或警語、保存方法等，才能保障自身用

藥安全。 

本刊電子版登載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www.fda.gov.tw)政府出版品及食品藥物消費者 
知識服務資訊網(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10)；或請至該網站訂閱電子報

http://consumer.fda.gov.tw/Pages/List.aspx?nodeID=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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